采购需求书
1、 总则：
1. 投标人报价应包括标的设备（原装、全新合格的设备）、相关附件、配套设施、税费、运费、保险费、仓储费、安装调试、中标服务费、售后服务、系统对接费、端口对接费（含支付给第三方厂商的对接费用）、培训、质保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的相关全部费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报价内容的任何遗漏，均由中标人负责相关费用，采购人将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2. 采购需求中凡有“★”标识的内容条款为关键条款，投标人必须对此作出回答并完全满足这些要求不可以出现任何负偏离，对这些关键条款的任何负偏离将视为无效投标。
3. 加注“▲”的内容为重点评标项目，投标人必须对该标识项目按照要求进行真实应答描述。但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
4. ★投标人所投设备如属于医疗器械设备（含医用耗材），投标人应该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并结合本项目特性提供设备或耗材的有效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证明材料和投标人的经营许可或备案证明材料（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所投设备（含医用耗材）必须是在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证明有效期内生产的产品。不属于医疗器械设备无须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证。
5. 本文的“质保期”是指中标标的物经约定的验收机构完成验收之日起算，截至中标人承诺的期限。
2、 基本需求
	项目名称
	需求科室/部门
	数量（套）

	可视喉镜（可重复消毒）
	CCU（心脏重症监护）
	1


核心产品：可视喉镜
用途：用于医疗机构在抢救/建立人工气道时导入气管插管。

设备符合中山市物价收费名目：
	中山市物价编码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单价（元）

	330100013-2
	气管插管术加收(使用观察用内窥镜)
	306






3、 技术参数：
1. 采用电子成像技术；
2. 视野角≥60 °；
3. 视向角：0 °（直视）；
4. 景深30～100mm；
5. 采用≥3.5英寸触摸显示屏；
6. 显示分辨率≥640（RGB）X480；
7. 显示屏可以上下倾斜0~ 160 °，左右旋转左右各≥150 °；
8. 具备拍照、录像功能；
9. 配备一体便携式显示器，单独或配合外接监视器均可使用；
10. 具有视频同步输出功能，可配合外接监视器使用；
11. 显示屏与操作部采用平面触点式电气连接，使用接触更稳定、耐用；
12. ▲显示器与操作部为一键卡口（插拔式）锁定结构，装卸快捷、可靠；
13. 提供操作软件系统终身免费升级；
14. 光源照明亮度≥5级调节，优化图像质量；
15. 电池为非专机专用电池，连续工作≥3小时；
16. 电池充电次数≥500次；
17. [bookmark: _GoBack]图像真实性：无明显几何失真；
18. 自带光源，具备开机即可防雾功能，无需预热；
19. 操作手柄完全密封防水，达到IPX7要求；
20. 储存容量≥8GB；
21. 光照度≥400(Lux)；
22. 充电时间≤4小时；
23. 设备使用年限≥6年。
24. CCU设备配置要求（标准套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可视喉镜主机
	1
	个

	2
	锂电池 
	2
	个

	3
	充电适配器 、充电线
	1
	个

	4
	包装箱
	1
	个

	5
	中文说明书、中文维修手册、中文操作流程卡产品快速操作指南；
	1
	份

	6
	配齐与主机相匹配的附件设备
	1
	套

	7
	喉镜片（成人）
	1
	个

	8
	喉镜片（成人大号）
	1
	个

	9
	喉镜片（成人特大号）
	1
	个




4、 主要商务要求：
1.交货及安装、验收要求
1.1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1.2交货期：中标人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采购需求及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确定的事项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 30日内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
1.3中标人须保证中标后所提供的设备为原装、全新合格的产品；且原装进口产品生产日期与交货日期差值≤12个月；国产产品生产日期与交货日期差值≤3个月。
1.4中标人负责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直至验收合格，安装调试所需费用应包含在投标总报价内；同时提供培训服务，必须保证需求科室操作人员融会贯通，培训所需费用全部包含在总报价内。
1.5验收方式：按《小榄镇公立医院政府采购和验收办法》和《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验收管理制度》。
★1.6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提供该项目完整的授权书。
2.售后服务要求
2.1中标人必须在中国境内有售后服务机构，并附有售后服务能力说明。
★2.2中标人须提供设备原厂质保（设备原厂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至少为1年。
2.3在售后期内，中标人在接到用户的维修通知，响应时间为0.5小时内，工程师到达现场时间为4小时内，排除故障时限为到达现场后8小时内。
2.4如果产品故障在检修12小时后仍无法排除，中标人应在24小时内提供不低于故障产品规格型号档次的备用产品供采购人使用，直至故障产品修复。

★3.付款方式
3.1本合同的每笔款项以人民币转账方式支付。
3.2合同签订后，中标人按合同协议时间提供货物或服务完成后，经采购人规定的验收人员书面确认验收合格，中标人即开具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采购人确认发票无误后，在收到发票之日起 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5%；合同总金额的5%，作为第二期款项，在 质保期满后一次性无息支付。

六、其他商务要求
1. 投标人须对本项目的采购标的进行整体投标，任何只对本项目采购标的其中一部分内容、数量进行的投标都被视为无效投标。
2. ★投标人应分别列明该项目所有设备的总报价和分项报价。
3. 涉及专机专用耗材、试剂、易损件等需填列报价，且承诺至少在质保期内按此价格执行。若投标人所投产品不涉及专机专用耗材、试剂、易损件等，提供不涉及专机专用耗材、试剂及易损件的声明函。
4. 投标人同意采购人以任何形式对其投标文件内容及采购人认为有必要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验证。 













需求科室：                                       医学装备科：


